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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由 CEN(欧洲标准委员会)在 2004 年 11 月 4 日决议通过。 

CEN 的成员们有义务遵循 CEN/CENELEC 贸易规则，在这些贸易规则中规定了必须不经任何修

改给予本欧洲标准一个国家标准的法律地位。在最新版本上列出的这些国家标准目录及其图书资料说

明可以在管理中心或任何一个 CEN 成员处获得。 

本欧洲标准有三个官方文本（德语文本、英语文本、法语文本）。由某个 CEN 成员自己负责将这

些版本通过翻译成其本国语言并通知管理中心的另一种语言的文本，具有与官方版本等同的法律低位。 

CEN 成员包括以下国家的标准化组织：奥地利，比利时，塞浦路斯，捷克共和国，丹麦，

爱沙尼亚，，芬兰，法国，德国，希腊，匈牙利，冰岛，爱尔兰，意大利，拉脱维亚，立陶宛，

卢森堡，马耳他，荷兰，挪威，波兰，葡萄牙，罗马尼亚，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西班牙，

瑞典，瑞士，土耳其和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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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EN 10164：2004）是由 ECISS/TC 10“结构钢 — 牌号和品种”技术委员会制订的，其

秘书长由 NEN 担任。 

本欧洲标准应最迟在 2005 年 6 月以相同文本出版物或认可的形式赋予国家标准的地位，与之相冲

突的国家标准最迟应于 2005 年 6 月作废。 

本标准代替 EN10164:1993《改进垂直于产品表面变形性能的钢产品交货技术条件》。 

经过 5 年对 EN10164：1993 的研究，ECISS/TC 10 的成员同意对 EN10164：1993 进行修订。要求

此标准与“钢铁标准—产品标准型式”一致。与 EN10025-2 保持一致，产品厚度范围增大到 400mm，

与 EN10025-6 保持一致，上屈服强度增大到 960MPa。 

本标准包括一个参考文献。 

根据 CEN/CENELEC 的内部规定，以下国家的国家标准组织有义务执行本欧洲标准：奥地利、比

利时、捷克、丹麦、爱沙尼亚、芬兰、法国、德国、希腊、匈牙利、冰岛、爱尔兰、意大利、拉脱维

亚、立陶宛、卢森堡、马耳他、荷兰、挪威、葡萄牙、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西班牙、瑞典、瑞士

以及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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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通常生产的扁平产品和型钢具有垂直于表面（厚度方向）的变形性能，这一性能不同于沿表面方

向获得的变形性能。此性能的各向异性可导致焊接结构问题，例如层状撕裂。 

然而，通过另外的炼钢工艺能改进厚度方向性能。 

本标准中厚度方向性能的特点用厚度方向拉伸试验的断面收缩率特定值表示。 

这些值与结构完整性之间没有直接关系，因为层状撕裂的风险也基本受结构类型、焊接结构、焊

接步骤的影响。本标准中断面收缩率的最小值本身不能被认为保证不发生层状撕裂。 

但是断面收缩率是抗层状撕裂良好的指南。例如：层状撕裂风险随着厚度方向拉伸试验中断面收

缩率的提高而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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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进垂直于产品表面变形性能的钢产品--交货技术条件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扁平产品和型钢的厚度方向性能和有关试验方法。 

对于扁平产品和型钢所有产品标准中的镇静钢，本标准可作为对其的补充，不锈钢除外。本标准

适用于厚度在 15mm-400mm(包括 400 mm)、最小规定上屈服强度ReH或屈服强度Rp0.2≤960MPa1）、

要求提高厚度方向性能的钢产品。 

本标准适用于其它产品厚度和其它类型钢时，应根据订货时的协商。 

见选项 1 

2  引用标准 

    以下全部或部分文件通过本文件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其应用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凡是注明日期的

引用文件，只有该版本适用。凡是不注明日期的引用文件，引用文件的最新版本（包括任何修改单）

适用。 

EN10002-1  金属材料—拉伸试验—第 1 部分：室温试验方法 

EN10021  钢铁产品一般交货技术要求 

EN10160  厚度≥6mm 扁平产品超声波检验（反射法） 

EN10306：2001 钢铁—平行法兰 H 横梁和 IPE 横梁的超声波检验 

3  牌号 

要求改进垂直于产品表面变形性能的产品应按下述表示： 

——钢牌号（按照相关产品标准）； 

——本标准号（EN10164）； 

——质量等级的名称（根据表 1）。 

例如：符合 EN10025-3，名称 S355N、具有符合 EN10164 级别 Z25 的改进垂直于产品表面变形性

能的钢种： 

钢 EN10025-3-S355N+EN10164-Z25 

或 

钢 EN10025-3-1.0545+EN10164-Z25 

4  由需方提供的信息 

4.1 强制性信息 

下列信息应由需方在订货时提供： 

a)钢牌号（根据相关产品标准）； 

b)质量等级的名称（见表 1）。 

需方不做选择时，供方应向需方提及。 

                                                        
1） 1 MPa = 1 N/m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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